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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提名人選參選本公司董事的程序 
 
除非獲本公司董事推薦參選，或不遲於股東大會舉行七日前，向本公司提交表明建

議提名相關人士參選的意向並獲提名人士表明願意參選的書面通知送達本公司位於

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華潤大廈 32 樓 3206-10 室的註冊辦事處，否則除會上退任之

本公司董事外，概無任何人士有資格於任何股東大會上參選本公司之董事。 

 

倘有關通知期限為最少七日，則呈交該等通知之限期，為寄發有關推選董事之股東

大會通告翌日起至不遲於該股東大會舉行日期前七日。 

 

 

 

 

 

香港，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日 

 

 


